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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

天然物質環境防蟲、防鼠、誘引產品審核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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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明文件 

製造申請 輸入申請 

□公司執照或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

（非公司免附） 

□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（公司免

附） 

□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

□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

□天然物質原料產地證明文件 

□公司執照或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

（非公司免附） 

□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（公司免

附） 

□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

□天然物質原料產地證明文件 

□國外製造廠授權證明正本 

□國外商品化資料（標示） 

 

註：所附證明文件（正本或影本）請逕以 A4紙張大小檢附，毋須黏貼。 

 

 

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

正面黏貼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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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成分含量分析報告 

一、報告編號 

 

二、樣品品名【說明：若有外文品名須加註】 

 

三、廠商名稱及地址 

 

四、樣品製造日期及批號 

 

五、試驗機構或單位【說明：試驗者及主持人均須簽名】 

 

六、樣品送驗（受理）日期 

 

七、報告日期 

 

八、劑型及內容量 

 

九、樣品有效成分及含量 

 

十、檢測期間 

 

十一、試驗方法名稱及方法編號 

 

十二、試驗項目及試驗結果 

 
 

備註：本項分析報告書，得以檢驗測定機構（關）分析報告正本代替，惟項目須涵蓋上述

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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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效檢測 

一、報告編號 

 

二、樣品品名【說明：若有外文品名須加註】 

 

三、廠商名稱及地址 

 

四、製造日期及批號 

 

五、試驗機構或單位【說明：試驗者及主持人均須簽名】 

 

六、樣品送驗（受理）日期 

 

七、報告日期 

 

八、劑型及內容量 

 

九、樣品有效成分及含量 

 

十、檢測期間 

 

十一、樣品之物理狀態【說明：於國內進行檢測之樣品須提供照片，包括樣

品外包裝及內容物物理狀態】 

 

十二、摘要 

 

十三、廠商建議防治對象及使用方法 

 

十四、試驗生物及實驗室條件 

（一）中英學名 

（二）性別 

（三）蟲齡【說明：如為老鼠以重量表示之】 

（四）蟲數或隻數 

（五）實驗室條件【說明：含溫度、濕度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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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試驗材料及方法【說明：含劑量】 

 

十六、試驗次數【說明：1.註明重複次數；2.鼠類之對照組須作三重複】 

 

十七、試驗結果【忌避率%】 

 

十八、試驗結論【說明：包括檢討與建議】 

 

備註： 

1.試驗次數：每一重複試驗所得數據均應列出。 

2.檢討與建議：由試驗者依試驗成果與廠商提供標示使用方法作成比較後，提出相關性

建議使用方法及使用量。 

4.本項藥效檢測報告，得以檢驗測定機構（關）藥效報告正本代替，惟項目須涵蓋上述

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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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造流程說明 

一、使用原料名稱【說明：含有效成分及其他成分】 

 

二、條件 

（一）溫度 

（二）壓力 

（三）容積 

（四）催化劑 

 

三、使用之設備名稱 

 

四、副產品名稱及產生位置 

 

五、製造流程圖【說明：非為常溫、常壓者，應於其流程中加註溫度、壓

力】 

 

備註：輸入案需附原製造廠所提供之製造流程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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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示說明書 

標示項目 標示內容 

一、核准字號。 

二、品名。 

三、產品內容： 

（一）天然物質成分及含量。 

（二）內容量。 

四、防治性能。 

五、適用範圍及使用方法。 

六、使用及儲藏時應注意事項。 

七、中毒症狀、急救及解毒方法。 

八、廢容器回收清理方式。 

九、廠商名稱、地址及電話號碼。 

商品(產品、原料)原產地。 

十、製造日期及批號。 

十一、產品有效期限。 

 

 

註：如產品成分含液化石油氣者，應加註「易燃燒」之警告標誌。 


